
2023年转让江苏省盐城市区域保险代理价格及流程？

产品名称 2023年转让江苏省盐城市区域保险代理价格及流
程？

公司名称 大家庭软件有限公司

价格 3000.00/个

规格参数 保险代理:区域
200万:没有处罚
全国各地:区域保险代理

公司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宏业东路1号院24号楼1层102-14

联系电话 13581991518 13581991518

产品详情

银保监转让江苏省盐城市区域保险代理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

牌照基本信息

1、公司名字：江苏xxx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注册时间：10年以上

3、注册资金：200万

4、实缴资金：200万

5、注册地区：江苏

6、业务区域：江苏

7、经营范围：在江苏省管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

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8、股东结构：法人股和自然人



9、分支机构：无

10、债权债务情况：无

11、是否有法律诉讼记录：无

12、是否有在执行的案件：无

13、全体股东是否同意转让：是

14、是否百分之百股权转让：是

15、失信被执行人：无

16、股权质押：无

17、银保监处罚：无

18、股权质押：无

19、许可证到期日期：长期

20、裸牌价格：350万（可谈）居间费另议

中国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管理办法》答记者问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要

求，进一步规范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管理，加强农业保险监管，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

《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此回

答了记者相关提问。

一、《办法》的主要背景是什么？



答：近年来，农业保险持续扩面、增品、提标，在服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保障粮食安

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银保监会也通过优化政策环境、强化保险监管等方式促进农业

保险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前期，银保监会主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农

业保险条例》《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等规范农业

保险经营行为。为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监管制度体系，吸收近年来农业保险发展实际和监

管实践成果，在《暂行办法》基础上，银保监会研究起草《办法》。《办法》的出台，将

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农业保险监管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办法》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办法》分为7章，包括总则、承保管理、理赔管理、协办管理、内控管理、监督管

理和附则，共58条。主要内容如下：一是总则。明确制定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界

定保险机构及协办机构等。二是承保管理。明确投保方式、政策宣传、投保告知、信息确

认、标的查验、承保公示，以及核保、出单、批改管理等，强调“不得欺骗、误导投保，

不得以不正当手段强迫投保或限制投保”。三是理赔管理。明确理赔原则、报案管理、查

勘管理、立案管理、核赔管理、拒赔管理，以及定损时限、赔款支付、预付赔款等重点环



节，强调“不得平均赔付、协议赔付”。四是协办管理。明确协办机构、协办原则、协办

管理、协办培训等，强调“协办费用仅用于协助办理农业保险业务，不得挪作他用”。五

是内控管理。明确数据真实、稽核管理、防灾减损、信息安全、科技赋能、大灾风险分散

机制等内容，以及回访、投诉、档案管理等要求，强调“禁止通过虚假承保、虚假理赔、

虚列费用等方式骗取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对于开展业务中知悉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等

数据，保险机构应当依法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非法提供”。六是监督管理。明确行政

处罚、监管措施等内容，强调将保险机构执行《办法》情况，纳入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条件

考评管理。七是附则。明确互助机构、创新业务、解释主体、施行时间等内容。

三、《办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答：《办法》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更加突出以“服务三农”为中心。如，增加“应当尊重

农业生产规律”的表述，进一步缩短定损时限、细化查验影像要求等，切实保障投保农户

权益。二是新增森林保险作为调整对象。《暂行办法》规定森林保险业务另行规定，《办

法》将森林保险统一纳入调整范围。三是强化或细化了有关规定。如，进一步明确投保信

息内容和要求、将承保标的查验内容区分不同险类予以规定、统一定损时限规定、强调不

得套取保费补贴等。四是突出保险科技等相关内容。结合近年来农业保险新发展趋势，增

加线上化、科技赋能、信息安全等有关条款。



四、《办法》对农业保险协办管理进行专章规定，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农业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保险机构可以委托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等机构协助

办理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协办机制是农业保险特有的一项机制，与一般商业保险相比

，其特殊性在于保险机构可以委托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等机构办理农业保险业务，共同推动

农业保险工作。该项机制对于加强农业保险服务、打通农业保险“后一公里”具有重要意

义。各地也结合实际，对农业保险协办机制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推进。

《办法》在严格遵守《农业保险条例》规定的基础上，对农业保险协办机制从协办机构、

协办原则和费用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细化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农业保险协办机制。至于在农

业保险领域中，保险机构和其他商业机构或个人之间的合作，可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监

管规定及商业合同规则予以规范，不宜列入农业保险协办机制。

五、《办法》在推动农业保险化、精细化和集约化发展方面有哪些规定？



答：近年来，银保监会陆续发布了《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

指导意见》《推动财产保险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和《中国银保

监会办公厅关于推动财产保险化、精细化、集约化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文

件，积极推动财产保险高质量发展。为贯彻落实上述文件精神，《办法》以提升化、精细

化和集约化发展水平、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宗旨，在服务能力、科技赋能和信息

安全等方面对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管理进行了明确规定。

在服务能力方面，《办法》规定，保险机构应当加强服务能力建设，建立分支机构服务能

力标准，完善基层服务网络，提高业务人员素质，确保服务能力和业务规模相匹配。在科

技赋能方面，要求保险机构加大科技投入，采取线上化、信息化手段，提升承保理赔服务

能力和效率。在信息安全方面，《办法》提出，保险机构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

做好农业保险信息数据安全保护工作，对于业务开展中知悉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等数据

，保险机构应当依法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非法提供，确保信息系统安全和数据安全。

《办法》的发布，将持续深化农业保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保险规范经营、优化

服务、提升效率，加快推进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我国“三农”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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